权力和责任清单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

	权力类型
	行政许可

	项目编码
	

	项目名称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

	子项编码
	

	子项名称
	

	实施主体
	自治区海洋局

	实施依据
	1.《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1982年8月23日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四次会议通过  1999年12月25日第九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修订  根据2013年12月28日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六次会议《关于修改〈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等七部法律的决定》修正）第四十七条第一款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必须符合海洋功能区划、海洋环境保护规划和国家有关环境保护标准，在可行性研究阶段，编报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由海洋行政主管部门核准，并报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备案，接受环境保护行政主管部门监督。

2.《防治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国务院令第475号，自2006年11月1日起施行）第十三条第一款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后，工程的性质、规模、地点、生产工艺或者拟采取的环境保护措施等发生重大改变的，建设单位应当委托具有相应环境影响评价资质的单位重新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原核准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海洋主管部门核准；海洋工程自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之日起超过5年方开工建设的，应当在工程开工建设前，将该工程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原核准该工程环境影响报告书的海洋主管部门重新核准。

	实施对象
和范围
	新建、改建、扩建海洋工程的建设单位。

	实施条件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和《防治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的规定，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的行政审批条件为：

1．工程建设符合海洋环境保护法律法规和政策；

2．工程建设符合广西海洋功能区划、广西海洋环境保护规划；

3．工程建设对海洋环境的影响可以接受；

4．工程污染物总量控制指标合理、可行；

5．工程建设和运营过程中环保措施和对策可行、有效；

6．报告书编制符合有关法律、国家标准和国家海洋局确定的技术规范和内容要求；

7．渔业、海事主管部门的审核通过书面文件。

8．法律、法规规定的其它条件。

	申请材料
	申请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应提交如下材料：

(一) 第一次送审提交(纸质文本1式3份)

1．申请文件；
2．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送审稿)；
3．下级海洋部门的初审意见。

（二)第二次报批提交(纸质文本1式4份，电子文本1份，电子格式为BJX光盘)

1．报批文件原件；
2．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报批稿)；
3．下级海洋主管部门的审查意见；
4．同时抄送渔业、海事主管部门；
5．专家组长复核意见。 
注：申请单位需提供法人资格证明、法人身份证明、组织机构代码或营业执照（复印件加盖公章），报件时申请人需提供身份证原件。

	办结时限
	法定办结时限：60个工作日。

	
	承诺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行政许可数量
	无数量限制。

	收费标准
及其依据
	不收费。

	责任事项
	    1．受理责任：公示应当提交的材料，一次性告知补正材料，依法受理或不予受理（不予受理应当告知理由）。

    2．审查责任：审查申请材料。

    3．决定责任:作出同意审核转报的决定或者不予同意审核转报的决定 。 

    4．送达责任:制发批文，送达并信息公开。

    5．监管责任：建立实施监督检查的运行机制和管理制度，开展定期和不定期检查，依法采取相关处置措施。

6．其他法律法规规章文件规定应履行的责任。

	追责情形
	因不履行或不正确履行行政职责，有下列情形的行政机关及相关工作人员应承担相应的责任：
1．对符合法定条件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申请不予受理、审核的；
2．对不符合有关法律法规的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申请而予以审核同意的；
3．未严格审查申报材料，造成纠纷或财产损失的；
4．监管不力或怠于履行职责的；
5．擅自增设、变更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的审查程序或核准条件的；
6．在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监管中滥用职权、玩忽职守、徇私舞弊，造成较大损失的；
7．其他违反法律法规规定的行为。

	承办机构
	自治区政务服务中心自治区海洋局窗口

	咨询及投
诉电话
	咨询电话：0771--5509991

	
	投诉电话：0771—5780822

	备注
	


廉政风险点

	风险点数量
	表现形式
	等级
	防控措施
	责任人

	4
	审查环节：收受好处，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审查不严格、不公正。
	高
	1.严格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海洋环境保护法》、《防治海洋工程污染损害海洋环境管理条例》等法律法规；
2.规范工作程序，加强制度建设；
3.加强对工作人员教育和培训；
4.重大事项须经处务会研究报局长办公会审定。
	海环处
负责人

	
	审核环节：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材料不按照规定进行严格审核。
	低
	
	海环处
负责人

	
	相关领导没能严格审批、把关。
	低
	
	分管局领导和海环处
负责人

	
	对特定关系人的申请事项，不按照规定审议。
	低
	
	局领导


附件：1.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流程图

         2.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申请书示
范文本
附件1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海洋环境影响报告书核

准流程图
（法定办结时限60个工作日，承诺办结时限30个工作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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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2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核准申请表（示范文本）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名称：__北海港XXX泊位工程项目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申请单位：_广西XXX有限公司(加盖工资)  
申请单位法定代表人签名：__________周溪___            _

填   表   日   期：__ ××××__年__ ×× _月__×× _日

国家海洋局监制

海洋工程建设申请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广西北海港XXXX泊位工程项目

	单位地址
	南宁市青秀区XX号

	单位编号
	70173-00（机构代码）

	法定代表人
	周溪
	邮编
	0771-540000

	注册资金
	20亿元整
	传真
	0771-540001

	联系人
	小叶
	联系电话
	13377100000


海洋工程环评单位基本情况
	单位名称
	国家海洋局XXXX环境研究院

	单位地址
	广东省广州市XXX路353号

	环评证号
	国海环证乙字第222号
	证书等级
	乙级

	海洋工程环评项目
	□  甲级     
□  乙级     
 □   无
	法定代表人
	谢五

	注册资金
	20万
	邮编
	510300

	联系人
	李四
	联系电话
	020-84280000


	建设单位确定环评单位的方式
	

	海洋工程环境影响评价合同编号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名称
	北海港XXXXX泊位工程项目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概况
	项目位于北海市XXXX近岸海域，规划的XXXX作业区内。建设内容包括：7个5000吨级通用泊位，设计年吞吐量300万吨，其中件杂货250万吨，散货50万吨，主要货种包括可再生原料、纸制品、袋装水泥、糖、淀粉、非金属矿石（重晶石）等。项目申请用海64.9530hm2，其中填海40.3281 hm2、港池用海24.6249hm2。项目总投资概算为97926万元，其中环保投资约2244万元，占总投资2.29%。

	建设时间表
	工期36个月


	海洋工程建设项目位置标定
	位于北海市XXXX近岸海域


申请材料不齐全、不符合法定形式





不属于本局职权范围的





征求海事、渔业部门和军队环保部门意见


（限10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时间内）





作出不同意受理决定，并告知向有关机关申请





服务窗口对申请审查作出处理（限3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当场一次性告知申请人补正的全部内容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申请人提出申请





主办处室汇总会审意见（限15个工作日）
















































































个工作日）





处室领导审核


（限3个工作日）





承办人提出审查意见


（限12个工作日）





局负责人审批，作出予以同意许可或不予同意许可决定（限3个工作日）





同意许可的，办公室制作决定文件（限2个工作日）





送会审处室审查（ 限10个工作日）





服务窗口通知申请人领取决定文件（限2个工作日，不计算在承诺办结时限内）





不同意许可的，告知申请人不同意的理由（限2个工作日）





申请材料齐全、符合法定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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